
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音；文件 

应急〔2019) 78 号 

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 

治理导则（试行）》和《危险化学品企业 

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》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

理局，有关中央企业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

作的决策部署，深刻吸取江苏响水“3・ 21”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

训，深入排查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，提高化工园区

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管理水平，有效防范危险化学品重特大安 

全事故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应急管理部组织制定了《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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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（试行）》和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

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》（以下简称两个导则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： 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中央企业要注重实效，采取集中

培训、专家讲座等多种形式，全面开展宣传教育培训，指导化工园

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熟练掌握有关要求，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安

全风险精准化排查评估。 

各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要主动学习、认真研究，对

照两个导则要求，完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落实安全风险

排查治理主体责任，建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长效机制；要以防范化

解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为核心，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水

平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。 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持续跟踪、及时收集、准确掌握、认真

研究辖区内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排查治理情况， 

按照“一园一策”、“一企一策”原则，采取针对性措施，及时排查整

治事故隐患，坚决管控好重大安全风险。对安全风险等级为 A 类

的化工园区，原则上不得新、改、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并责令

其限期整改提升，有效降低安全风险；对安全风险等级为 B 类的

化工园区，要统筹考虑，从企业规模、社会可接受风险和安全距离

等方面认真审查，原则上要限制新、改、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； 

一 2 - 



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且短期难以整改的危险化学品企业，要挂牌

督办并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整改，经整改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

件的，要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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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。 
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2019 年 8 月 15 日印发 

承办单位：危化监管司 经办人：范景春 电话：64464016 共印 12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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